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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國時報  

 【甘嘉雯、康鴻志／桃園報導】  

     桃園縣頗具知名度的三本建設公司，七月十六日涉嫌透過協力廠商安邦工程

顧問公司總經理楊武承，將夾放八十萬元現金的茶葉禮盒，送到縣府祕書長葉秀

榮辦公室；葉秀榮發現後隨即送交縣府政風處，桃園地檢署已著手偵辦。去年七

月起，貪汙治罪條例修改，不管行賄或收賄都觸法，檢方正擴大偵辦。  

     葉秀榮卅日以證人身分遭檢方傳訊，他說公職卅五年來一切秉公處理，「業

者不要造成我們公家的困擾嘛，以為送東西會快一點過關」他說，業者認為的困

難點可以溝通，管道也很暢通，縣府也鼓勵工業用地活化變更建築用地，沒必要

這樣做。  

     據調查，七月十六日葉秀榮在縣府召集城鄉發展局及水務局審查三本建設

公司申請的「變更八德都市計畫」，安邦工程顧問公司總經理楊武承代表三本建

設出席；他在開會前，把茶葉禮盒及用白色信封袋裝著的八十萬現金，放在葉秀

榮辦公室桌下。  

     會議結束葉返回辦公室，看到袋內除了茶葉禮盒，還有八十萬元現金，隨

即通知政風處取走，並告報告縣長吳志揚；政風處也呈報廉政署、通報桃園地檢

署調查。當晚，楊武承就由律師陪同前往桃園地檢署自首。  

     七月廿三日，檢察官指揮廉政官，搜索三本建設與安邦工程顧問公司，查

扣三本公司內部請款單據八十萬元，並約談三本建設總經理王燕鴻與楊武承，王

燕鴻一百萬元、楊武承十萬元交保。  

     這八十萬到底是為了什麼事？據了解，三本建設在捷運綠線預定車站附近，

也就是八德市大勇街附近一塊工業用地變更地目案，因卡在排水系統問題，遲遲

無法過關。  

     葉秀榮說，三本建設把八十萬元的帳目記在帳本裡，還在他不知情下放在

辦公室桌下，根本就是想陷他於不義，「我真的很不諒解這點」。 

 

 

 

 



 

圖利廠商逾億 檢聲押前消防署長黃季敏  

 2012-08-30 09:42  

 自由時報  

 【侯柏青／台北報導】  

 

   消防署前署長兼任「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」副執行長黃季敏，被控在任內

辦理 7 項「防災救災通訊及監控系統」標案時，疑似利用胞兄黃文宙圍標，圖利

廠商逾億元。台北地檢署今早依貪污罪將黃季敏、消防署科長蔡木火及王姓、陸

姓兩名業者聲押禁見；黃文宙等 5 官商則以 30 萬元不等交保。 

 

   專案檢察官黃珮瑜今早聲押黃季敏、消防署資訊科長蔡木火及業者陸重光、

王經武；訊後諭令黃文宙交保 30 萬元、桃園消防局科員葉珍元 15 萬元、消防署

科長杜汪濤 5 萬元、業者金力鵬 20 萬元、鍾素梅 5 萬元。 

 

   據了解，調查局官員過濾黃季敏帳戶，發現他資產驚人，薪水幾乎只出不進。

調查局昨天發動搜索時，赫然在黃季敏的住處及他退休轉任的台塑辦公室，搜出

市價逾 2700 萬元的大小黃金共 24 塊。 

 

   調查局今天凌晨將黃季敏移送北檢複訊，他應訊時仍不認帳，堅稱沒有貪污，

這些錢都是歷年來理財所得。不過，有業者應訊時鬆口表示有送錢打點，案情對

黃季敏等人非常不利，檢方朝向貪污治罪條例「經辦公共工程舞弊罪」、「圖利

罪」及刑法「偽造文書罪」偵辦。 

 

   由於北檢今早 6 點多才決定聲押 4 名官商，8 點多將卷證移送台北地院，值

班法官目前仍在閱卷，預計稍晚將召開聲押庭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治水工程弊案 六河局副局長等四人被押 

 2012-08-10 01:16  

 中國時報  

 【林和生／高雄報導】  

     廉政署與高雄地檢署追查南部治水工程弊案，發現第六河川局副局長謝瑞章

不僅接受廠商派車接送上下班，還有貼身祕書打理生活；甚至由業者幫忙家中裝

潢，提供手機、家庭旅遊開銷，他以職權護航圖利業者作為回報，檢方將他及三

名嫌犯聲押獲准。  

     檢方調查，擔任白手套的賴恆志，因妻子與水利署長是遠房親戚，常打著

署長名號，到下轄單位拜訪局處首長，與不少高官來往密切；與他熟識的友人朱

鋑津是育鳴公司業務，兩人靠著與官員、廠商的特殊關係，一搭一唱做起「牽猴

仔」角色，從中獲取利益，兩人也同樣遭聲押。  

     唯一被聲押的廠商明昱技術顧問公司負責人胡良，是利用驗收時刁難並暗

示用錢疏通，否則將重罰，包括施作「荖濃溪河川護岸工程」等多家廠商為求順

利通過，只能乖乖付錢。  

     另外，在「曾文溪西庄堤防防災減災工程」中得標的禹治森營造公司，以

較便宜的「水淬鋼筋」取代每噸高出五百至一千元價格的「熱軋鋼筋」，使得堤

防防災能力大大降低；雄檢最後裁定，公司負責人陳美琪與會計顏秀娟各以十五

萬元及十萬元交保。兩人趁約談空檔，以簡訊要求辦公室員工刪除部分電腦資料，

又多一條湮滅證據罪。  

     甲仙攔河堰管理中心主任黃耀德，則是接受「曾文水庫取水斜塔清淤工程」

得標廠商贈送的牛樟藝品數個，每個至少價值卅萬元，同樣裁定十萬元交保候傳；

前七河局長張良平則以證人身分請回。  

     檢方調查九十九年至今，包括曾文溪西庄堤防防災減災工程、荖濃溪護岸

工程、台南安定排水工程、防洪指揮中心及防汛倉庫新建工程等十四件，預算金

額高達十二億三千萬元工程中，恐皆有官員及廠商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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